
武定县水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（第四版）
序号 部门

抽查项目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适用区域 备注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
县水利局
（2类
2项）

取用水检
查

对单位/个
人取用水
行为的行
政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各类市场
主体

实地核查
、书面检

查

县级以上
水利部门
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 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照
本条例规定，加强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。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
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、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。第四十
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
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:(一)要求被检
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、证照、资料；(二)要求被
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；
(三)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；(四)
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履行法
定义务。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出示合法
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监督检查工作应
当给予配合，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
务。

普通适用



武定县水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（第四版）
序号 部门

抽查项目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适用区域 备注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2
县水利局
（2类
2项）

水土保持
检查

对生产建
设项目水
土保持方
案实施情
况及水土
保持情况
的行政检

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生产建设
单位

实地核查
、书面检

查

县级以上
水利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流域管理机构,应当对生产建设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,发现问题及
时处理。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
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
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。
《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情况的监督检查,建立
在建项目定期检查和汛前检查制度;对造成水土流失行为
的举报应当及时调查、核实和处理。

普遍适用


